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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 

乐从、龙江水厂取水口迁建项目准备实施，临时助航标志已

设置，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设标地点：顺德水道原藤溪水厂河段（14#过河标河段）。 

二、设标情况： 

（一）在航道左侧施工区域上、下游约 200米处各设置 1 座

黑色侧面浮标（共 2 座），灯质为：单闪绿光，周期 4 秒（0.5+3.5

秒）； 

（二）施工期间暂停使用 14#塔标并计划拆除； 



三、设标日期：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20 日，

设标时间可能因施工原因适当提前结束或延迟，不再另行通告。 

以上情况，请各有关单位、船舶知照，以策安全 

 

 

佛山航道事务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 月 25日 


